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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BA_A7_E9_c80_315986.htm 文化部令（第39号

） 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2006

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06年12

月1日起施行。 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

化遗产，加强保护工作的管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

办法所称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是指列入国务院批准公

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

目。 第三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，实行“保护为主

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方针，坚持真实性和

整体性的保护原则。 第四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、

协调和监督全国范围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。 

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、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

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，负责组织、监督该

项目的具体保护工作。 第五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体规划，并定期对规划的实施

情况进行检查。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

区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规划，经国务院文

化行政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，并于每年十一月底前向国务院

文化行政部门提交保护规划本年度实施情况和下一年度保护

工作计划。 第六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确定保护

单位，具体承担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。保护单位的推荐



名单由该项目的申报地区或者单位提出，经省级文化行政部

门组织专家审议后，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。 第七条 国

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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